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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发票丢了怎么办？别慌，复印件也能作为记账凭证，还有60天的补救期！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过《关于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等事项的公告》，文中对于发票丢失的情况做出了规定。

专用发票的不同联次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发票联次都有什么？

第一联：记账联，是销货方发票联、是销货方的记账凭证，即是销货方作为销售货物的原始凭证，发票三联是具有复写功能的，一次开具，三联的内容一致。
第二联是抵扣联（购货方用来扣税）。
第三联是发票联（购货方用来记账）。

二、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抵扣联

目前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抵扣联的，无需申请开具《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可凭加盖销售方发票专用章的相应发票记账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退税凭证或记账凭证.

三、纳税人丢失已开具专用发票的发票联
可凭相应发票的抵扣联复印件，作为记账凭证。

四、纳税人丢失抵扣联
可凭相应发票的发票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或退税凭证。

五、纳税人丢失发票记账联

第一联为记账联，是销售方记账凭证，文件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可使用其他联次的复印件记账，注意由原件保存单位或者个人在复制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于我处”，并由提供人签章。



依据：

1、纳税人同时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可凭加盖销售方发票专用章的相应发票记账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退税凭证或记账凭证。

2、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抵扣联，可凭相应发票的发票联复印件，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凭证或退税凭证；纳税人丢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发票联，可凭相应发票的抵扣联复印件，作为记账凭证。

发票丢失后如何做？

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发生发票丢失情形，应当于发现丢失当日书面报告税务机关，并提交《发票挂失损毁报告表》。

2019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8号取消了发票丢失登报要求。所以无论丢失专用发票、普通发票都不需要再提交发票丢失登报作废声明。

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南：
第一步 ：登录电子税务局，进入【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特定涉税信息报告】-【发票遗失、毁损报告】-点击【办理】

第二步：点击【新增】，在新增栏次填写相关发票信息，挂失类型可以写“丢失”、“被盗”、“毁损”、“已验旧发票存根联丢失被盗”、“未验旧发票存根联丢失被盗”。据实填写后，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上传“附报资料”点击“提交”即可。

增值税普通发票、电子专用发票丢了怎么办？

当过了汇算清缴期遇到税务稽查的时候，发现未取得发票，税务局仅仅给你留出60天的补救期，即便是超过了1天再取得扣除凭证，也不能在所得税税前扣除了，这个时候就更不要再指望5年追补期的规定了。
1、丢失普通发票 

可以取得证明时：取得原开出单位盖有公章的证明，并注明原来凭证的号码、金额和内容等，由经办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和单位领导人批准后，代作原始凭证。

无法取得证明时：如火车、轮船飞机票等凭证，由当事人写出详细情况，由经办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和单位领导人批准后，代作原始凭证。
2、丢失电子专用发票

受票方如丢失或损毁已开具的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以下简称“电子专票”），可以根据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开具金额（不含税）等信息，在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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